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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份制作精美的简历内，包含自荐
信和各种获奖证明，最厚的达上百页。 4
月 23 日，在武昌区粮道街厚朴中学，不
少家长前来咨询小学生升初中政策，投递
的小学生简历有的比许多大学生的求职简
历还厚、还精美！“这份简历的成本是
200 多元。”刘菲的妈妈黄女士认为，简
历是择校的“名片”，做得精美些，好入
招生人员的“法眼”，“我已向三所学校
投递了孩子的简历，成本高也没有办法，
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初中嘛。”（近日《楚
天都市报》）

常识告诉我，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
的起步阶段，小学生的经历通常也非常有
限，写成千字文足矣。如果一定要制作成
正规的简历，不但有掺水之嫌，而且也实
在没这个必要。

如果纯粹是根据小学生的个人喜好与
特长，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接受某些兴
趣、专长培训教育，获得一些证书，以此
证明学生的特殊专长，我以为，这些培训
班的开办倒是无可厚非。可遗憾的是，现
在不少所谓的学生兴趣培训班大都是冲着
考级、上重点学校来的。而且，随着需求
的不断增加，这种功利性质的培训班越来
越多，越来越鱼龙混杂。这不仅使各种培

训班的开办初衷严重扭曲，更给不少孩子
和他们的家长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笔者一位同学的孩子，从小学二年纪
开始就为了考级、拿证书而四处奔波，常
常是放学后匆匆吃完晚饭，就得赶去上钢
琴课，晚上 10 点回家还有作业等着她，
即使是双休日还得去学这个、学那个。后
来，倒是凭着这些证书上了一家很有名的
重点中学。可一学期不到，孩子身体实在
吃不消，跟不上紧张的学习节奏，最后只
得被迫转学。一次与她的音乐老师见面

时，听老师说：按规律， 10 万人中间能
出一个音乐可造之才，就已算是万幸了。

其实，专家的告诫以及“兴趣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这些道理，大家都心知肚
明。可是，如今竞争激烈，上重点学校、
就业的巨大压力迫使学校和家长不得不一
再给孩子加压。也许，这些无奈之举都可
以被解释成“为了孩子将来有一个好的前
途”。可如果从小学阶段起，孩子们就被
迫沦为繁重的学习和各种培训班的“奴
隶”，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前途吗？

长沙一处炼油窝点从农贸市场
收购废弃的猪肺、猪皮、猪肠及猪的
下脚料等，经过火炼过滤成“猪油”
后销售到市场上。账本显示，该窝点
从今年 2 月 23 日到 4 月 26 日，一
共销售了 20多吨黑心油，大部分流
向高校食堂和建筑工地食堂。除了
这些流向，其余分别销往工地、餐饮
店及粮油店。（近日《潇湘晨报》）

两个多月的时间就销售了 20
多吨黑心油，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触
目惊心的数字，而从记者的报道来
看，这个制假窝点从 2007年开始就
已经存在了，若按它目前的销售量
来估算的话，实在不敢想象会有多
少黑心油流向了市场，到底有多少
人的健康深受黑心油之害，想来让
人不寒而栗。

如此大规模的制造和销售黑心
油违法行为，为什么在进行了三年
多之后才在群众和记者的举报和报
道中得以曝光？一般情况下，一个产
品长期生产并得以在市场上流通销
售，肯定要经过工商的批准才行，而
食品质量管理部门更要时时处处地
对经营者进行不定时的调查。如果
说少量黑心油在市场上躲过检查蒙
混过关还可原谅的话，那么几年来
成百上千万吨的黑心油流向市场不
会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吧？所以说，

黑心油的出现，生产厂家、销售商、
采购单位和使用者都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都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黑心油肆意生产销售，利欲熏
心的无良商家自然首当其冲，但是
作为质量和产品流通的监管部门同
样难辞其咎。如果他们能够严格按
照职责要求，在生产流通环节多下
点心思调查了解，多到消费者中间
去积极听取意见，纵使黑心油生产
厂家有 72 变的能力也不会逍遥至
今。黑心油并非不可治愈的顽疾，正
是监管的失位，才是黑心油长期存
在的最根本原因。

虽然当地管理部门也打击过黑
心油不法商，但每次都是雷声大雨
点小，查一查封一封罚一罚了事，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在很大程
度上纵容了这种违法行为。同时，政
府管理部门对食品生产违规企业的
惩戒尺度偏软也是重要的诱因，一
些企业和个人并没有为自己的作为
付出相对应的代价，造假的成本远
远低于惩治的力度。

食品安全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天
下第一大事，在事关老百姓身心健
康安全上，管理部门决不能迁就姑
息，否则整个社会必将付出沉重的
代价。

漫 画/ 李晓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4 月 26 日对外
公布《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对违规出售、出租、闲置、
出借经济适用住房，或者擅自改变住房
用途且拒不整改的，按照有关规定或者
合同约定收回，并取消其在 5 年内再次
申请购买或租赁各类政策性、保障性住
房的资格。（近日《法制晚报》）

经适房作为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重
要一环，其设计初衷本来是为城市中低
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但从“房号黑
市”到“超大号经适房”再到经适房小区
豪车扎堆、经适房成公务员的变相福利

房等等，层出不穷的乱象和丑闻已经让
这一制度千疮百孔，以至于近来每每有
关经适房的负面新闻爆出，同时引来一
场场关于经济适用房制度是存还是废的
争议。“主废派”认为连续不断的丑闻说
明该制度在运转中已经完全走样，经适
房目前既不经济，也不适用，还不公平，
最佳的解决之道就是取消了事。“主建
派”认为经适房还是解决了不少夹心层
的安居问题，乱象频出问题出在监管不
力上。

住建部最新的这一通知，从加强经
适房监管的角度发力，延续了政府主管

部门对经适房一贯的政策思路。住房管
理部门向来是坚定的“主建派”，从加
大住房保障力度的愿望出发，可谓初衷
良好，但面对经适房漏洞百出的制度设
计和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通知》中
的对经适房监管的力度仍然显得有些偏
弱偏软，其监管手段相当一部分是以往
政策的重复和再次强调，而这些政策在
实际运作中已经被证明可以被轻松绕
过。如通知中对经适房不得出租的规
定，之前早有明确规定，但违规出租现
象仍屡见不鲜，“禁租令”在很多地方
已成一纸空文。再如资格审核，一些地

方的审核规定要比《通知》详细和严厉
得多，像深圳对保障性住房实行街道、
区、市“三审两公示”，终审实行“九
查九核”，但当地经适房小区仍然爆出
了豪车扎堆的新闻，其偷逃审查手段之
多与监管之难可见一斑。

不建少建保障性住房，将公众通通
推向商品房市场，只能不断推高商品房
房价，夹心层可能永远与自己的房子无
缘。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固然无
错，但这些政策类住房却存在各种暗箱
操作、腾转挪移等情况，不少保障性住
房落入了不缺房子的人群，成为当前保

障性住房制度一个难以解开的疙瘩，而
经适房是这个疙瘩上最典型的一个死
结。如果维持现有的制度框架不变，大
幅度加强监管力度、提高违规成本也许
是唯一的政策选择。以此来看，违规出
租或出售经适房五年内禁止再申的规定
明显太过温柔，在寻租与失信如此严重
的情况下，经适房制度需要更加严厉的
手段来兜底。正在拟定中的《住房保障
法》有起草者主张骗购经适房以诈骗罪
论处，希望这一主张最终能够写进法律
条文，从而还经济适用房一个本来面
目。

■ 大众时评

温和新规能否制止经适房乱象
□ 卢 伟

黑心油泛滥
凸显监管之失

□ 丁 炜

■ 画里有话

“小升初”百页简历背后的考证之累
□ 李甘林

以住房、就业和收入等客观标准来界
定的夹心层，属于“客观夹心层”。不过，还
有一类“夹心层”更值得关注，这些人实际
境遇并不算艰难，但对改善自身处境信心
不足，情绪低落，我们把这类人称为“主观
夹心层”。“夹心层”心态有较强的扩散性
和感染性，需要特别警惕。因此，有关部门
也要重视“主观夹心层”，在改善他们工作
和生活条件的同时，构建相互关怀、有益
身心的社会环境，防止“客观夹心层”滑向
“主观夹心层”。

让公民从营养改善中受益

我国将逐步推广营养强化大米，替代
当前营养物不足的普通大米主导地位。公
共营养的改善应作为一项公共性政策来
看待，首先政府作为政策的主导者，必须
担负相应的成本，剔除其中可能的暴利和
权力寻租空间，保证公民能够真正从中获
得收益。其次公共营养知识要做到充分普
及，成为公众普遍接受的观念和知识，而
不是硬性推进。没有这两个前提，公共营
养改善就很难避免两种结果，要么民怨沸
腾，社会代价高昂，要么被市场冷落，改善
的目标落空。

依法错拘可改赔偿为补偿

有人认为，如果对“依法错拘”给予国
家赔偿，会束缚公安机关手脚，这种观点
是值得商榷的。不过要很好地解决这一难
题，就得将国家赔偿与错案追究严格区分
开来，同时在法律上区分“赔偿”与“补
偿”。也就是说，在“依法错拘”的情况下，
国家对被拘留人只承担损失的补偿责任，
而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质上就不属于
应当追究执法者责任的错案。

保密与公开不是“跷跷板”

在保密法的修改过程中，“保密与信
息公开”、“保密与公民知情权”的关系一
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从促进信息公开角
度来看，公开是一般原则，保密是例外；从
保密工作角度来看，主要着重对国家秘密
的保护。看似相反，并不矛盾。保密与公开
不是“跷跷板”，而是相辅相成的。保密法
的修改，就是既要把该保的密保住，维护
国家利益；又要有助于纠正定密过多、范
围过宽、解密不及时的现象，保障公民知
情权。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 网 声

“夹心层”心态

值得关注

周学泽


